
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

审计服务定点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广东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监测评估中心审计服务定点议价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HT--2021-00464722

甲方：广东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监测评估中心

乙方：广州辰长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同金额(元)：5000.00

人民币大写：伍仟元整

为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定点采购相关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总则

1.本合同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
。

2.乙方保证全部按照合同条款的规定在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向甲方履行相关服务。

3.甲方保证按照合同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付给乙方到期应付的费用。

二、合同标的

服务内容：清产核资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审计服务 C0803 审计服务 1 ￥5000.00 ￥5000.00

合计 ￥5000.00 大写（人民币）: 伍仟元整

三、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四、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服务时间：20210318-20210408

服务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6号8楼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

2.对本合同标的服务报告进行审核确认。

3.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对服务内容、标准、费用进行调整。

4.要求乙方提供服务过程数据和评价信息至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统一收集管理。

（二）甲方的义务

1.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2.协调解决服务开展中出现的问题。

3.在更改服务内容、标准、费用前提前通知乙方，以便达成双方共识。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要求甲方为本合同标的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便利。

2.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二）乙方的义务

1.在履行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按甲方的指示进行服务工作。

2.为本合同的服务内容建立专项专业服务小组。

3.确保本合同服务小组的服务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固定，如人员确需变更，须提前通知甲方，并经甲
方同意。

4.通过信息化建设提供真实有效的服务过程数据和评价信息等，接受甲方的考核管理，并不断提升
自身服务质量。

5.不得将本合同委托的事项转委托第三方。

七、验收

乙方在提交齐全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组织验收，服务验收合格的
，甲方向乙方签发《验收报告》；不合格的，甲方及时向乙方提出异议和投诉；若由于甲方原因在
收到乙方提交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未组织验收则视为自动验收通过。验收标
准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友好协商确定。

八、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累计滞纳金
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百分之五。

2.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合理时间内对服务进行改进，规定时
间内改进结果无法得到甲方满意时，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向甲方偿付逾期提供服务部分费用总额千分之五的滞纳
金，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逾期提供的服务部分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逾期提供服务超过十天，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

九、争议处理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则按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

十、其他

1.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经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广东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监测评估中心

甲方代表：

甲方联系人：卢菲

联系电话：020-83028734

合同签订日期：

乙方(盖章)：广州辰长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乙方代表：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银行账号：391030100100214107

乙方联系人： 陈群雄

联系电话：15902097684

合同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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